
恼人的“听不懂”

老杨今年50多岁，瘦瘦高高，待人处事彬彬有礼，是这家
洁具公司的一名主管。作为公司的“老人”，老杨从没想到过，
他竟然也成了一名讨薪者。

老杨所在的公司是由3名来自中东地区的外商共同投资
经营的。公司成立于2012年，成立之初经营状况很不错，还进
行了大规模招工。曾经，老杨为自己在外企上班而沾沾自喜。

然而，2016年初开始，公司因经营不善、效益不佳，渐渐出
现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2016年底，不少工人已经被拖欠了4
个多月工资，甚至连老板许诺的“生活费”都拿不到。

背井离乡辛苦了大半年，到头来工钱也拿不到，老杨和工
友们嚷着要和老板理论。几番沟通无果后，工人们愤怒地在厂
区门口拉起了横幅。3名外国老板闻讯赶来，面对工人们的质
询却故作无辜，两手一摊用蹩脚的中文说：“我们听不懂。”

不论员工提出什么想法，3名外商翻来覆去只有一句“听
不懂”。这种敷衍的态度更加激怒了员工，场面一度失控。

工资要不回来，咋回家过年？接下来的几天，老杨和另外
几名员工四处奔波求助。可是，事情很不顺利，外商不配合，工
资迟迟没有着落。

那天，老杨和工友们经过台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看见门口显
示屏上有着“法律援助农民工讨薪”的字样，就想着进去碰碰运
气。在得到中心工作人员肯定的答复后，老杨他们欣喜不已。

8小时不间断调解

2017年1月6日下午，28名工人把台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
服务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中心当即受理了此案，并指派浙江
鼎鑫律师事务所郑亦依和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黄道进、江湾等
3名律师组成法援团，为28名工人提供组团式法律援助服务。

“如果走仲裁或诉讼程序，这些工人恐怕等到过完年也拿
不到工资，而且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也是巨大的。”经过一
番商议后，3名律师提出了调解方案，同时也做好相关证据的
收集工作，为随时提起仲裁做好准备。

1月7日，周六，前期工作一切就绪，考虑到每名员工的情
况不同、诉求不同，3名律师分头与28名员工进行调解。

小文是这次案件中年龄最小的员工，却让郑亦依律师犯了
难。原来，小文当初进公司工作时身份证丢了，就冒用工友老
婆“于华”的身份。这几年，小文的社保、工牌、打卡记录都写着

“于华”。也就是说，虽然小文本人与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
系，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完了，我的工钱要不到了。”听完郑亦依的分析，小文这才意
识到冒用他人身份的危害性。“根据你的情况，走仲裁程序是很不
利的，建议你还是通过调解解决。”郑亦依的建议，小文听取了。

黄道进律师和江湾律师的调解进展也挺曲折：有的员工
不满老板的苛刻，在工资数额上一点不愿退让；有的员工则
宁愿少要一点，但希望尽快拿到工资回家过年；各个员工的

工作年限和工资计算方法也各有不同……
在与 28 名员工进行“一对一”的背靠背调解后，3 名律师

又与 3 名外商进行“谈判”。但因为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这次
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NO！NO！NO！”听到员工提出的经济补偿金，外商连
连摇头。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对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3名律师
毫不退让。

律师们一次次据理力争，当晚6点多，在整整8个小时的调
解后，28名员工和外商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正当工人们满心
欢喜地等着拿工钱时，晚上9点多，外商对其中18名工人的工
资问题再次反悔。

一波三折“仲裁路”

眼看调解无法继续，3名律师一边协助已经达成协议的工

人们领取工资，一边为剩下的18名工人提起劳动仲裁。
1月9日，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立案，并于

次日将申请材料送达外商。收到《劳动仲裁申请书》后，3名外
商经过慎重考虑，向仲裁委提出重新调解。

1 月 11 日，经过反复沟通后，在台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的组织下，一场“拉锯战”就此展开。经过一次次

“讨价还价”，16 名员工最终达成调解意向，剩下的 2 人是老
刘夫妇。

老刘夫妇是劳务派遣工，但后来解除了劳务派遣合同，
继续留在了这家外企工作，但迟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调解
刚开始时，3 名外商根本不承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好在律师
摆出了充足的证据，外商无从反驳。随后，双方又在设备折
价赔偿上产生了分歧。

“我的工具要带走。如果公司一直扣着，就必须折价赔
偿。”老刘说。原来，老刘在进入这家外企工作时，因为工种特
殊，自带了一套价值五六千元的设备。但是，公司老板却认
为，其他带工具的工人都没有带走设备，老刘的设备也应该留
下。事实上，与其他工人相比，老刘的设备价格高昂得多。

正当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其中一名外商竖起了一根手指，
意思是只愿意补偿1000元。对此，老刘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见
此，这名外商又竖起了一根手指，随后便不再理会老刘。

对于外商的态度，老刘气不过，调解再次走向僵局。鉴
于此，法援律师提出：继续走仲裁程序，并且主张用人单位补
发工资、补缴社保，同时考虑到未签订劳动合同将依法追讨
双倍工资。

法律面前，3名外商的气焰弱了下来。1月16日，双方各让
一步，外商折价赔偿给老刘3000元。老刘夫妻俩也因此与外
商达成调解协议，随后撤诉。至此，一场跌宕起伏的讨薪案终
于落下了帷幕。

“郑律师，我彻底告别‘于华’这个身份了，太感谢您了！”
“跑了这么久，终于拿到工资了，我一定要请您吃个饭！”“法律
援助真的是‘闪电’般的速度，这下我们可以回家过个安心年
了！”……这些天，3名援助律师的手机响个不停，一句句朴实
的感谢温暖了这个冬天。

（本文所涉当事人除律师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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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的老杨已经备好了年货，19岁的小文找到了年后的新工作，就连最后拿到工资的老刘
夫妇俩也和家人团聚了……明天就是万家团圆的除夕夜，前不久还在四处讨薪的台州某洁具公司
28名员工，都已拿到了工钱，安安心心地回老家过大年了。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林鉴永

广大读者朋友，春节期间，本报休刊三期，即：1月27
日（星期五）、1月30日（星期一）、1月31日（星期二）休
刊，2月1日（星期三）的《浙江法制报》调整到1月22日
（星期日）出版，2月2日（星期四）的《浙江法制报》调整到
2月4日（星期六）出版，2月3日（星期五）开始恢复正常
出版，敬请关注。

祝春节快乐!
本报编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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